ERHFE A AR R EH R
112# B % 37F %815

i 2+ Bl
AR 2 EHAELERRG AP
R R F
,ﬁ:)/\ /Jq ‘/-;:" &—;
% 1046

CAFEARG R REFIFTETE ) AR ARE3E47 12

P35 edm i g iAo
R

A . T

FE AT R
FR2 A
CREBARSE  BEIL A o 20k ¥ BT R
260 F 23 2 F 2 o AA I ARI0BEI2Y 26p Ag
ﬂ&%l%ﬂﬁ$+(1ﬁ%—4ﬂﬁ)’ﬂﬂidw&%

AEALE M HF AR FIESEE G T RE R T

d o HRE TR RERBSTT T EFERAL £ O
HoooES i ﬁ_#ﬁﬁwﬂﬁﬁﬂﬁ’é@%"pz%¥%
ZH11IEF0RR T p 108127 20p AR F ¥ H 2K >
109& 17 10p 0 2 7 3 22p FRHLBRCER &~ AL B 1 R
LFERATER CT%)24W7ﬂBﬂ»’% e it 2 AR

FAIEPEH 2 A2 % o FPA 5 L 01092 127 Z3‘i$zz
PR REFEARE (THE DR oBBEEd LR
203 %ﬁ%@deQWMm%Eﬁ%ﬁ%%ﬁ%ﬁ“ﬁﬁ
BEFofAgRER A GREEr LRIANRR) -
B PBOBIEN K - XBEX NS TR L
FIREARL FRAJNA R FBARZE K- D BRLE



EREY > HE-ZRpRIEAEp D TR
£ R £ T N
B ER BRI F AL 63 23 (F) )
5% £
A
?

S
B
S

+

: (e ¥R BB TR A - HES)

FoXAENE o EAE RS S
ﬁﬁ”ﬁﬁi%’%ﬁ&ﬁ FARERRA PP o
A B RS - XAMFINF R T RE LG EiEHw
EFBET AP OIIRERTF TR 0 PR RS
RSB B ERE L DR EREF AR P ke
FREIHEABFLARSZZ7 62 AL A RAFLES
Fiv o Hi léiig,ﬁttf””igoa@%“i
Fo AR LE o RIBEERT - D
FETH)AF F-2d > RAIRGAES 7 A% BT R

>

Rz o d R EEH R A
LR Ry - IARLELARZ2,47T7,200 ~ % 2
WEEPE o LR 1T H waﬁqﬁzgéi%’

FEAR 2 7 g S é’ﬁﬁmhﬁ%ﬁ @W%ﬁ‘ﬁﬁ
¥ o E308E2 ! BiniEECYR ™A R > R L
P RE T R ST KR W$4“‘%#?g
FITdF s TEIASF o RB GRS s ABLT IO L 221
EH M T AR P RAB L) o 105 £ B
AT IE AR 5 X NI pEEGE s frF 2 M ERRE
N ERRLGY LT G2 G R RIEKE PG R R
B2 R AL P 2 TAFEEZ BRI LTS T
B RRMEEKTE o (83108 ERF AL PR F

ﬂ"\

i%’gzli’r}\ﬁ'}thl /\"J}%' é«‘b&l;“'a;?ﬂ'ﬁ'f / , &%@98:&
iF
s

e
-L\\
P



—_—

R E & r.ﬂi/é"”x,f__?%,?@lf%J X194 jﬁz"fi‘?iﬁ°ﬁ§ﬁf§%’:‘

1082127 26p 2 B 227 scfrd 1 hEF A2 B fE

o R ES @%o&%%%%??%ﬁ&ﬁ%{g
{ =)

& " :
éﬁm(*f“% ) 3%%i’
-rd&ﬂj~ TRAP S~ TRAUE
AT rFTp | 2 TERKERE ) 08 %
ﬁp%’W@EﬁP CFRFEZR T FuE & REP1L6
P& TREBEIE PR AR REGIRE PR
4pl10bF4232108 #12%9 p i+ » ‘é"%f,%*f}dﬂfi‘ 5 NS
FR 537825, T607~ - ~ L o F LB 23 Y >
LT FEEE R BUE AR B (Tﬁ%,*iﬁ%ﬁ
E ) o Tk ,?aﬁﬁ@v;’%*’?%zaﬁﬁ*w%ﬁ PRI*>= 8 7
ERESF- XL AER KA ERD A K o h o B
2P RBF2ZEFTE F3HEA2 B BRI HIT KA
oo PR ERELEWES & ERE TR E L L
G FRIBRIBAAEFNEF o ZEP R R
% R£825,760 ~ > 2 pl08 #1272 p ¥ pa=ijiHp
-&&5%‘#EZ.J o (D2 B F BT EL L £

‘ﬁﬁﬂmw:&ﬁ*Wﬁ1M13WQEﬁ¢Q@@H%E5%O

» FJH 0105 EARBF T b 0 § R A 5 BRI £ 3
E%Bﬁ&iﬂ’%ﬁﬁ%?ﬁDW#mé i
E 2 Tw TR P RATEE 1 TN R AL AR
BiAMEER2Z 1T - PRI ZN@RL T BEEIV Y
(E RN AR Y A SRS S T 3 kY °im8
5 76 P REMEFY R BENAA L REHEER

HE 3
1 FRERAENI08 £127 2 p ¥ REFTEBEY
Boofes P pEIT o R R A5 ELY T

TR
x> E=FE R 108 #127 20P
. R

::L
L 7
EFEAEER]ESD XL L2 Y RRENFTE

P



o 2 w08 £6 2117 2 T3a 505,049~ F R 4

21 FEF3HE2 BIAT P SFEARE uppg IRk
TR RBAO B ABF B TR 22,477,200 ~ > B2 R4
FECHA A RAIER BAE TR ELZ2E 26D 0 K F
BARS AR B LU RL R R B B2477,2056 =~ &
%\ﬁ%¢ﬁﬁ%@£ﬁ4“‘%iﬁéﬁ%%ﬁmiwﬁ
piEES AR A RS BIEFLARLFTER E R 22Ep
FRRBAEP T EAR S 2P0 3 $MY FTLRALE 2 32
2R &

&%'%@ﬂ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moﬂ
Ept A FE #1116  RiK
poé 45 £ 2 fr‘r?‘473 280 ~ » % %?ﬁa45|[a: GRS N EE S

=

382,512 =~ » £3+825,756 ~= = o Jah » 3%E p A RLSLE
Ao kg TEE G, o g FELRTH Féqg—a)i
P MR ERE pED Tl FRYEAD e
0 A f%—ﬁ;i»;ﬁﬂ‘;‘;i;ajﬁ 3 rgm;:%ﬂ: o o z?fﬁ;}% "4
Z P E R AP REG FERY 0 AE S BRp 2
WEpp=2 e g wp omhd pl0o £3 7 pASEEIT
(6 BEREEIE O BBGE o LB S M H RN s v ikAg
R RFT RS L TR AL AND 2 AR BT
B> rn&AEp 58 | pr> REBLEHEFE P8I0 ~ 0 &
e fpyg Wik qlﬁ%dﬂé«bﬁlxiﬁ%\? AR IR
BoEFHA FERY LAY R ARELED RS
P REd Y ik n AR EEER LY

EERZ A 0 Ty B A =R R S oR S IIE 2 B N

BagrEtRATE R kg W] P F BEATEH RE
ZAFRHARAAIFT ORNTFEBEETAEF F A

TZadlRE > SRR 2R82EE 5 F %293 5.~ 85#
FI9T3EAE N AR 0 > REEFFELA AN
2% 0 g 19 d wﬂﬁﬁé’ﬁheﬁﬁumiuzgm
4 2 REBI112 £107 25 P dpAesms Rt b
» RIT107T #1007 26 W 2 A RE 0 35 eith #3 HEB?*



|V

ch b REFRFRLEL LN BEehL SR LR
BxFED PP A B G A A KL B
21ﬁ%a,ﬁéAﬁ’mWﬁﬁ;“&i%ﬁﬁﬁﬁ’ﬂ
FgE R CABE L b e T Ik R 430
KRB Ao L AR PR ARARRTRY L
TEFFEES TiFRmEs: PALA L2 FYRE LT
SR - FP2 %5 - pRELEEZRTHIR - 5E 0 R
2 2 JRir#£ T jR30#E > JaH |ATI08 #1277 26p R M
FooARZFI1ES) Pl T Fd ) TR RER2Ep
PR (€ 5 fofig it o p 2 T ik s & 4 ks
“

BB o2 A S S e T S
RlEASE R L LENTAEFEFTERF - TP D R{ 23
B ¥ o
BB EHER
(—)1%!%573ﬁ10’913ﬂiif 21087127 20p 4 52
2P ok EREZ5E o

(ﬂ@ﬁfi‘ﬁﬁ'\‘éét@‘%%@ﬁﬁéﬁln%,ﬁ%;\
%ﬁW4B$#$%H§ PEPEEE P %mam,%

PAR2 AN L2 L4 e

ER40105227 1p F2~ %4t b > 00007 0F 2B
FiEERped ok CREFARR VU ERERXLE
.

()& 4 >:0000% 0p NEMEE > e L322k £ 108F12
VOp ¥ REF RGP PRI Ko

@4 1082122 9p 5 A 3 $0007T18 4 F 3 ¥ - ¥
BRI H 18 5 2405 1 3 ordt iz 2 1 ivar 2 i %
FZRZANUFTERS o

N@ 0 108# 127 26p SR 220 /¥ 1 h2i7afE > 3
AfEE o AR Ko

(ks FE- ke A% S11ERD 20p 108 2127 20p
Avi b H P g LA RAEEER $00109 &1 0 10p (7



-
A

—_—
= &

&
SR T

+

—_

k)

) R ELERE B2 o

2% ¥ FES LR LATT 2054 F5 FRE 280 > £ 4

; T\*Elﬂ a5k o %ﬁxig\"fr’ﬁ#o B ;i d ?‘%Iﬁ“}%i
% 302,477,200 ~ % &2 W (2 &5 JE0000000) = #

:\i

)

4

()
-
Eﬁvﬁ
?3%1
B oo

*%r@’%ﬂ%%+ﬁ. FRERAT DR G IR
A fks 2 (B)
Frct 2 a5k (4r2 ¥ 2F s %ﬁ% P TR - E )
At 22,477,200 ~ 2 2L p FRELsRGER § -
%%ﬁ%ﬂ%‘ﬁﬁ%%ﬁﬁ oA AR
09#127 23p X B 227 FC/¥ 1 h AR A2
A AR %812, 030~ Fr AL AR & AR Bk 35
%’5wﬁﬁ%$:°
EHP13P gD FF 1 AR AL (kX3
ViEED 233 & R2, 477,206~ F# 7 2 %6

, w4 =2 2}
%T)»}an”* }%"/E' ©

= #
S
B
o
H\
3
M
4t
T\
B
7&.-
ﬁ%
\__1
«ﬁmlf
WH
T.*
(w

(]
§

Sl R L

ETINS
=
‘1‘*—

Lo
o4
6

Y

==y
8

0%

4

24
111 &6 * 15p m111 &5 2 13p #Af#> % ;ﬁ—i\?\
AT ARl B RS RF F205LF waFR
FIRT oL A S o 3 g1 #8 P 1lp AfES 2 M
EHHARENFTBLNBET A ELRED BE 20
e pfry 1 B 108 #127 26p ~ 111 #5 * 13F ¥F
AR ﬁ’:’f‘;ﬁ*ﬁ& 5 ) H 7 e

[
SO
U <

|—l

-

|

P

N

34 fl\.;\_ )
A&

N

Tﬂ

S

P SNEIE i 13

()2 i R4k it R 2825,765 ~F I d 242 L Pk
Fust £md ?

(a4 AR B4 HFHirEL AR e G &2 9

R AERRERETREE25,T60 ~F £1d AL L AT

()31 3 f ® AT F L B AA
1Fod ¢ ?%F&H%E i > W iTrcletr L2 - ¥ A2
a1



URAIFLAREI T N2 ) kB F AP FE P
1IFEF2ZBEORFTIFTZHT 0 prEF ‘“ftk,z\%a’
Erogxifod ¥ a2 L A ReRBEL 81T
(BB 2828 B o+ F %293 5243 9 4B ) o * BHE
TAM BT T2 1 R T B REE R R S
7.4 AJ P F O ’:jﬁlf%']{a‘_’%ﬁ"ﬁ W o LRRE N OB AR
fl& % i”‘]ﬁ d Rp] > T EFFHAEERFEF1IEZ 53
20F % 438 %i*ﬁ«?\"ﬁ%‘iﬁifﬁr B oo dre R B RIEP
2L pE2 1 iTRERG AP TR 1 TR AR A
FAUERELET B IFT 2R X AR P AR
ZRTFEFIARLEIL  FIERTIHFEIR
ﬂ-’ifﬁﬁhﬂ%ﬂ£dﬁﬁzag:1?oe¢fwﬁ; J
T%% v qe B 5 HREP 2 EIPEZ 1 F > EME Y
LR ARET *%* F£”éﬁﬂﬁzﬁ h@hﬂiﬁﬁ
IF2ZBIE LU (8hER S %1973:'1: Lo FR)
FLRALFETRIE > RAIERAIITEEF 4 ~E%
-»¥g;wzgﬂﬁﬁmﬂ'/xa’w%i@’%*%ﬁ;
eE ZE G

TeEipd  (FfdPirial § o

B gy Ao 4 /@ﬁ 105# 4= % 108 #12
PO P AHFERBR S KL P 2 FE £35825, 760~ %
oo R ERAL &7 F R %}H e o B30 AR
P RBOEY AP FARAL TN F PRI R P ARSI
2 H A AT AL o BHEFPREL T O ORE P2
fiEfpo 1T A5 pR &Ik SR FRRER
B Ak R Tk, PRk = p 800~ 08
&%wihﬁﬁﬁd%iw”“ﬂﬁ“l-%é%£23*% P
FRE~RE TPLEFPRYARCEIMENAELREZ
X5 pRp A#ka izé%\Séﬁi’ AR 0 3 U8 #Hc
PLATE ik EE (A E $23F ) 0 RAE ARk ARk
P ER LA IITRARE TR TEA B A B
PR A AR G Bl R AR o T iR



v & BEEREENG N et BT a0 RA P

FREEERSES > pAET 2 RETRAEEIBR

2FFCFADFAEFE TR FRARIT oA RS
a2 L arit iz 2K

NEFPRL o S ARV ERRLDE > H
%ﬁﬁkzﬁﬁﬁéwwﬂ B R AR
LERTTOL R AR
B BHE AR AR MR AP E S HBRAEE 2
PEEF > TEAMYR c T REFD EWH RO RLp 2R E
ZREEA o MH R T e Eor o R RS S -
ﬁ’%ﬁﬁﬁm’%U%@QO
=~ RALIERBMEBLFDEFERLTIRS Rty £2d 7
Hﬁ‘ﬂ¢ﬂﬂkmﬁww$ﬁ§4MMBﬁ1?%%ﬁﬁﬁ
(%ﬁ?ﬂwﬁﬁﬁ@ﬁruwf)éﬁf(g)ujé5%&
Hooo Y AR A 4IRS L%ﬁ;%14ﬁﬁbﬁﬁ
o ABEBREE RN PP B AR A RS o H 0L
%i?‘ﬁgr & i_’gl#..ﬂ-f'\ VEAE ,;Q‘HPF'&P\El %— SR IPANE L N
A ﬁ”r‘ﬁ" R TIFREERGE AR BRI
SRR
SR pT73210% 13p A2ixm 21082127 20p 4 42 Fit I 4
Z_pat o EE&‘L‘éFBSE— 0 LA BATA LR o PR —B%‘ii
IOSﬁIO”IZBﬁﬁ £ FIEIHE > FHRE o AR A0
OU&OQOBﬂ-%WM%% » B o e B A108E122 2p 5 kA
B 2 P o PREIZAI R > R R AT108# 117 28p £ » Ak
%\:F PRI KT P b BRI A g g i
1EEF 9 ESET L (FAREH2T9F)
i & k@fﬂﬁ%ﬁﬁgﬁﬁ&ﬁlﬁ
m A FT SRR ERARAE L REAR
LEF PERAFDF Fﬁ@iﬁ%mihamﬁﬁgﬁ
AREFEFTCANDF A e EERARHETE 29 4
a,gﬁénlwg,ﬁmﬁﬁwﬁg¢&\ﬁ’ﬁﬁﬂkgf
EART o RIAE FIRE p105E27 1P ACTF]Y b EZ%E

% ~=i
‘U **m>& i

==\
=
N _‘_3\ &

il

X



P T AL RS R AR BRI 108#117 28
o PR g3EL o m RE T BAEARRE B BRGR2 X
ﬁ’M$4U&4ﬁééélﬁé@’%Uﬁﬁﬁ%’ﬁw
FERERLZBEIREANET L2 ¥ A gt 108#12
P26 SR ET T L AEFAIE A FAIEIT 0 ER
%” e R S]1E%D 20p 108 ﬁlZ—ZOB%i.f%ﬁ%"

ZHod ML ERRE2AT 200~ FE 7 » T %A 2bp
)ﬁﬁ%ﬁ%‘i?ﬁﬂg 2 P EARBY AL A FER T Ao >
Ald s BM 11082127 20p Flék 2 T R @ ¥k o
TR A EJF?% Empd 1 108#10% 12p P > & T4
230#E > RRLAEHEIRBELER Y EATI09+47 30

\+H

o

+.

LI

P o RA2T2APEik, a RFEZBEIIBI T 58
FEFE T EARARLE AL PR FREN T R
Lo pRES BT IRREACE ‘ﬁﬁ%ﬁﬁwf’“ﬂ¢
PAST R AW E E R4 30P b 2 F FIRIFEF p (&5
A E TR “if"‘ﬁ‘f) F30# 5 ¥ ¥k s
BT 2 2 AR IHRTR TV RE LRAL
L H3bE R A ER1IIcEF > TR TR o

ANERoTIE s R A RARE BE T RE 825,760 ~ 0 2 p 108
#1272 pRpAFH P L o RELNEZANL 2R
i 3LEE R L AW R 0 B2y #*5 » 2R IETF o

4 ~AEEHEeP > 3G HANEZ TR IES 2 L
2 2RE 5 - - it o

TP HEAEREZFEERD > B ded 2 oo

v = EN 2] 113 = 4 g 26 P

¥ 1 e E O F #eq
ujiﬁﬁﬁﬁﬁﬁﬁo

oA B R JpAtHAEE 8200 P ﬂ\l‘mﬁt Dbk o
hrd EEEFEAS P RE S B HEA L FERLG o

=4

i
B A ] 113 £ 4 g 26 2



1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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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劉文樹    
被      告  臺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振青  
訴訟代理人  洪敬亞  


            張德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勞動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勞動事件法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26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下稱第一次調解），調解事由乃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項不適任原駕駛職務工作為由，將原告資遣，原告認應繼續留任擔任警衛職務而提出申請，經兩造於上開調解期日進行調解，達成雙方合意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自108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09年1月10日前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477,205元，雙方就本件其餘請求權均拋棄之調解方案。嗣兩造再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下稱第二次調解），調解事由為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年紀念金幣等語，惟兩造調解不成立（詳後述不爭執事項㈥、㈨）。觀諸上開2次調解內容，第一次調解成立部分，僅針對原告不服遭被告資遣而提出調解申請，均未提及第二次調解之薪資補貼與領取金幣事宜，縱第一次調解筆錄內載明：「上開協議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爭執，並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等語，亦難認包含第二次調解內容。是本件原告針對第二次調解內容提起本訴，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核先敘明。又原告雖主張第一次調解因內容為資方提供，沒有經過討論，金額與伊可以領取的退休金相較亦有所不足，且被告未給予伊謀職假，故雖經伊簽名，仍屬不合法等語，然原告自承伊當時有跟調解委員說第三點不合理，調解委員說調解筆錄只看主文，其他不重要等語，伊想想就簽了等語。而原告簽立第一次調解筆錄後，依上開法律規定，第一次調解筆錄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如認該調解書有無效之原因，應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原告既未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自不容再事後爭執第一次調解筆錄之效力。況原告於第一次調解筆錄成立後取得之調解金額支票因逾期無法承兌時，再先後於111年5月13日、111年8月11日與被告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本院復行調解成立，由被告再給付原告同額支票，目前被告已確實依第一次調解筆錄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空言第一次調解筆錄不合法等語，並無所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公司原係擔任駕駛員工作，於民國98年1 月底被告公司縮編後，被指派協助課務處理CY貨櫃運輸作業。伊於98年2 月開始擔任CY助理人員，工作內容為上午駕駛貨櫃車，下午協助處理業務，因被告公司係採用責任制，上班打卡、下班不打卡，致使晚間七、八點下班成為伊之工作常態，且被告公司從未給付加班費。嗣於105 年間，伊成為全職的助理人員，並代理主辦職務，卻因不堪業務繁重，於同年間罹患腦中風並傷及腦幹，雖症狀較輕微但仍有反應較遲鈍之情形，被告公司立即調整伊之職務為門禁、守衛、地鎊、報廢材料驗收等。惟於108 年間，被告公司竟以公司政策及伊「無法勝任駕駛工作」等理由將伊資遣。嗣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雖調解成立，然該調解成立不合法。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每日給予816 元之津貼，此乃經常性的給予工資，參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上述津貼之發放應包含「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在內，惟被告公司僅在「上班日」及「特休假」始發給放津貼，明顯違反上述勞基法之規定，爰以每年休假日116 日、每月平均休假9.6 日為計算基準，依法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資共計825,765元。又被告公司為獎勵員工之辛勞，特制定「資深敬業及優良從業人員獎勵辦法」（下稱系爭獎勵辦法），並依系爭獎勵辦法發放紀念金幣，使員工服務每滿五年得獲頒一次紀念金幣，紀念金幣由小而大。經查，伊於被告公司服務之年資已有35年又2 個月，理應不論退休或離職，均能獲頒紀念金幣6.8 錢，詎被告公司卻拒絕發放紀念金幣。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73年10月13日起任職伊公司並擔任司機乙職，因其於105 年初突發腦中風，傷及腦神經，雖於同年3 月23日銷假上班，然伊為體諒其身體狀況尚需時間療養而無法立即回任聯結車司機，故暫將其工作內容調整為協助處理極為簡單事務之工作。期間伊多次約詢原告了解是否可回任駕駛工作，惟原告均回覆尚未痊癒無法駕駛聯結車。至108 年5 月6 日，原告陳情因中風影響部分神經，無法勝任駕駛工作，請求伊同意其於108 年12月2 日勞保年資屆滿時離職。嗣於上述期日屆至前，原告竟改口表示其無意申請退休，伊考量原告確已無法勝任駕駛工作，於108 年12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原告於資遣前六個月即108 年6 月至11月之平均工資為55,049元暨原告之工作年資35年2 個月又7 日為計算基準，以相當於退休舊制最高總數45個基數計算資遣費共2,477,205 元，開立同額支票乙紙，卻遭原告拒絕簽領。復於同年12月26日，經勞工局調解後，兩造最終以原告同意簽領上開2,477,205 元支票、其餘請求權拋棄及被告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內容為條件成立調解，而伊業已履行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等調解方案內容，參酌勞資爭議處理法及民法
    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行主張或請求補貼及紀念金幣。其次，原告主張每日補貼816 元，並依此請求每年116 天休假日，合計5 年之薪資473,280 元，及退休45個月之休假薪資382,512 元，合計825,756 元云云。惟查，該每日補貼816 元，係指「行車旅費」，係伊自營運以來即實施以「趟次計酬」，須由出勤駕駛於每日填具「進出口貨櫃營運行車紀錄表」，交予伊輸入電腦計算每月行車旅費。由於係按「趟次」計算，故有出勤之駕駛始有行車旅費，未出勤、假日及國定假日均不包含在內。而原告自105 年3 月病癒銷假上班後，雖無法勝任司機職務，惟伊為體恤其身體狀況，仍依領班駕駛薪資結構給薪，意即縱使原告未出車及帶領駕駛班員，只要每日上班8 小時，原告均給付行車旅費816 元，足堪伊已相當體恤原告因病無法擔任駕駛之職位調動。又縱使伊已從寬給予行車旅費，也未曾將假日或國定假日納入核給及計算行車旅費之天數，而原告長期擔任伊駕駛，顯見其於任職之初，即有與伊達成以行車旅費取代出勤工資之合意，兩造均認知行車旅費僅於出勤時才須給付，且伊所給付原告之工資高於基本工資，則該勞動條件並未違反勞基法關於工資之強制規定，參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85年度台上第1973號民事判決意旨，原告再訴請伊給付未出勤日
    之行車旅費，洵無理由。退萬步言，兩造既於108 年12月20
    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2 年10月25日始起訴請求補貼
    ，則於107 年10月26日前之補貼，均已罹於5 年請求權時效
    。末查，原告請求發放之紀念金幣，係伊所屬之台塑企業集團於每年5 月1 日勞動節時，統一對於符合系爭獎勵辦法第2.1 條規定之正式人員，依服務年資等級致贈紀念金幣，其發放範圍除「在職員工」外，尚包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且需符合符合特定資格者，此為台塑企業集團給予資深敬業及優良員工之特別獎勵，性質上屬恩惠性且一次性之給予，自應尊重伊之規章制度。經查，原告之服務年資雖已滿35年，惟其既於108 年12月26日同意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辦理「資遣」，並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作為和解條件，自非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是其既不符合系爭獎勵辦法之規定，則伊未頒發紀念金幣並無違誤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
  ㈡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依
    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審
    核報告形式真正不爭執。
  ㈢原告於105年2月1日因左大腦梗塞中風，000年0月0日出院病
    歷摘要記載有症狀，但無顯著殘障，可以自己執行日常生活
    活動者。
  ㈣原告於0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記載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
    月2日勞保年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
  ㈤被告於108年12月9日台貨人字第00071號人事通知單，依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之規定予以資遣原告。
  ㈥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
    調解成立，調解方案如下：
  ⑴本案勞資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
    起終止勞動契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109 年1 月10日（含
    ）前以雙掛號郵寄給勞方。
  ⑵又勞資雙方合意以2,477,205元作為資遣費之給付，勞方其餘請求權不再主張，雙方達成和解。給付方式由資方現場交付面額2,477,205 元支票乙紙（支票號碼JE0000000）予勞方簽領。
  ⑶上開協議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
    爭執，並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
    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
  ㈦被告已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㈧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形式真正不爭執。
  ㈨兩造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調解
    事由為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
    年紀念金幣，兩造調解不成立。
  ㈩兩造於111年5月13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系爭調
    解方案），調解事由乃兩造合意2,477,205元資遣費之給付
    ，由被告開立新支票予原告。
  原告於111 年6 月15日以111 年5 月13日調解方案聲請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 年度勞執字第26號裁定准許強
    制執行，被告抗告後，兩造於111 年8 月11日調解成立，被
    告給付原告調解方案之調解金額，兩造合意原告不得再依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108 年12月26日、111 年5 月13日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請求及強制執行。
五、本件爭點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六、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基法第21條定有明文。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不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例、休假工資、備勤工資及延時工資等之總合，則該工資之約定，自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勞方尚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及備勤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之工廠守衛，與必須持績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二者工作性質有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職司守衛之勞工，如已同意例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八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故上開從事守衛工作者，能否再請求例休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似應以其約定工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加計例休假日及延時工資之總額為斷（85年度台上第1973判決意旨參照）。足見勞工應領之薪資總額，原則上得依其工作性質，由勞、雇雙方於勞基法所定上開範圍內予以議定，經議定後，雙方即應受拘束，不容事後任意翻異，更行請求逾時加班工資。
　㈡本件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被告應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資共計825,765元等語。惟：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依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觀諸審核報告所示，被告公司之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因每日理貨數不同，為使貢獻度與報酬合理化，而設定以理貨「基數」核給津貼，每日800元，8基數，即每基數100元，當日配台工作基數6.23，加計當日實際裝、卸基數，即為當日理貨津貼，惟為斟酌在貨源量不足，當日理貨基數無法達成8基數，在此情況下，予以8基數核給理貨津貼等語（本院卷第23頁），足見理貨津貼乃補貼司機兼任配台員於工作量大時，得依工作量提高津貼數，若當日工作量小於基本8基數，亦給予8基數之理貨津貼。且依該文義，理貨津貼需於有出勤之日始有核算之可能，休息日當無理貨津貼給予，自不待言。且原告亦自承其擔任司機原之薪資已有4、5萬元等語，可見已高於基本工資。而原告提出該審核報告，已見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其所擔任司機兼配台員職務，即係以該理貨津貼核發津貼給予，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受被告上開規定所約束。原告主張被告應比照其他行政人員，於例假、休息日等，補給原告理貨津貼等語，即無所據。至原告既不得請求例假、休息日之理貨津貼給予，則其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一節，即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七、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㈠按凡到職日起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停薪留職期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5年（含）以上逢5倍數者。凡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符合資格者，其獎勵標準及致贈日期比照在職人員辦理。對於符合發放資格惟考績異常者於遞延發放期間內申請退休、命令退休及死亡一律發放紀念幣，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訂有明文。
  ㈡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任職至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即達35年，固堪認定。然原告本於0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月2日勞保年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惟原告於108年11月28日再向被告表示不願辦理退休，然因小中風影響腦部部分神經，無法擔任駕駛工作等情，有約談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279頁）。而被告稱有給原告機會要跟原告調整職務擔任間接人員工作而非司機工作，但是薪資結構要依照間接人員，但原告不同意等語。核與原告稱公司有跟伊講轉職的事情，但伊擔任司機人員薪資已4、5萬元，如轉任行政人員薪資只有2萬多元，這樣子不合理，伊30幾年的年資就浪費，伊就不同意等語相符。則被告因原告自105年2月1日起因中風而無法勝任司機工作，被告仍給予原告相同職務迄至108年11月28日止，該期間已逾3年半，而原告亦無願接受其他職務之安排，則被告以原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予以資遣原告，難認有違解僱之最後手段性而於法不合之情。且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調解成立，合意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由被告給付原告2,477,205元資遣費，並給予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該調解尚未經宣告無效，業經認定如前，則兩造勞雇關係至108年12月20日因被告資遣原告而終止，洵堪認定。則原告任職被告至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縱已達35年，然原告未在職至致贈紀念金幣當年度即109年4月30日，且原告並非辦理退休，而係因無法勝任司機工作而經合法資遣，且經兩造調解後由被告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自無合乎上開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所示，凡到職日起至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停薪留職期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35年；或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等發放資格，亦可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35年紀念金幣1枚等語，即無所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原告，均非有據，均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嚮，爰不一一論述。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謝文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劉文樹    

被      告  臺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振青  

訴訟代理人  洪敬亞  



            張德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勞動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勞動事件法第

    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26日在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下稱第一次調解），調解事由乃原告

    主張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項不適任原駕駛職務工作為由

    ，將原告資遣，原告認應繼續留任擔任警衛職務而提出申請

    ，經兩造於上開調解期日進行調解，達成雙方合意依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規定自108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

    109年1月10日前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被告給付原告

    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477,205元，雙方就本件其餘請求

    權均拋棄之調解方案。嗣兩造再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下稱第二次調解），調解事由為原告

    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年紀念金幣

    等語，惟兩造調解不成立（詳後述不爭執事項㈥、㈨）。觀諸

    上開2次調解內容，第一次調解成立部分，僅針對原告不服

    遭被告資遣而提出調解申請，均未提及第二次調解之薪資補

    貼與領取金幣事宜，縱第一次調解筆錄內載明：「上開協議

    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爭執，並

    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

    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等語，亦

    難認包含第二次調解內容。是本件原告針對第二次調解內容

    提起本訴，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核先敘明。又原告雖

    主張第一次調解因內容為資方提供，沒有經過討論，金額與

    伊可以領取的退休金相較亦有所不足，且被告未給予伊謀職

    假，故雖經伊簽名，仍屬不合法等語，然原告自承伊當時有

    跟調解委員說第三點不合理，調解委員說調解筆錄只看主文

    ，其他不重要等語，伊想想就簽了等語。而原告簽立第一次

    調解筆錄後，依上開法律規定，第一次調解筆錄即與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如認該調解書有無效之原因，應提起宣

    告調解無效之訴，原告既未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自不容

    再事後爭執第一次調解筆錄之效力。況原告於第一次調解筆

    錄成立後取得之調解金額支票因逾期無法承兌時，再先後於

    111年5月13日、111年8月11日與被告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本院復行調解成立，由被告再給付原告同額支票，目前被告

    已確實依第一次調解筆錄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是原告空言第一次調解筆錄不合法等語，並無所

    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公司原係擔任駕駛員工作，於民國98年

    1 月底被告公司縮編後，被指派協助課務處理CY貨櫃運輸作

    業。伊於98年2 月開始擔任CY助理人員，工作內容為上午駕

    駛貨櫃車，下午協助處理業務，因被告公司係採用責任制，

    上班打卡、下班不打卡，致使晚間七、八點下班成為伊之工

    作常態，且被告公司從未給付加班費。嗣於105 年間，伊成

    為全職的助理人員，並代理主辦職務，卻因不堪業務繁重，

    於同年間罹患腦中風並傷及腦幹，雖症狀較輕微但仍有反應

    較遲鈍之情形，被告公司立即調整伊之職務為門禁、守衛、

    地鎊、報廢材料驗收等。惟於108 年間，被告公司竟以公司

    政策及伊「無法勝任駕駛工作」等理由將伊資遣。嗣兩造於

    108年12月26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雖調解成立

    ，然該調解成立不合法。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

    台員工作，被告公司每日給予816 元之津貼，此乃經常性的

    給予工資，參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上

    述津貼之發放應包含「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

    」在內，惟被告公司僅在「上班日」及「特休假」始發給放

    津貼，明顯違反上述勞基法之規定，爰以每年休假日116 日

    、每月平均休假9.6 日為計算基準，依法請求被告公司給付

    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

    資共計825,765元。又被告公司為獎勵員工之辛勞，特制定

    「資深敬業及優良從業人員獎勵辦法」（下稱系爭獎勵辦法

    ），並依系爭獎勵辦法發放紀念金幣，使員工服務每滿五年

    得獲頒一次紀念金幣，紀念金幣由小而大。經查，伊於被告

    公司服務之年資已有35年又2 個月，理應不論退休或離職，

    均能獲頒紀念金幣6.8 錢，詎被告公司卻拒絕發放紀念金幣

    。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

    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73年10月13日起任職伊公司並擔任司機乙

    職，因其於105 年初突發腦中風，傷及腦神經，雖於同年3 

    月23日銷假上班，然伊為體諒其身體狀況尚需時間療養而無

    法立即回任聯結車司機，故暫將其工作內容調整為協助處理

    極為簡單事務之工作。期間伊多次約詢原告了解是否可回任

    駕駛工作，惟原告均回覆尚未痊癒無法駕駛聯結車。至108 

    年5 月6 日，原告陳情因中風影響部分神經，無法勝任駕駛

    工作，請求伊同意其於108 年12月2 日勞保年資屆滿時離職

    。嗣於上述期日屆至前，原告竟改口表示其無意申請退休，

    伊考量原告確已無法勝任駕駛工作，於108 年12月20日依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原告於資遣前六

    個月即108 年6 月至11月之平均工資為55,049元暨原告之工

    作年資35年2 個月又7 日為計算基準，以相當於退休舊制最

    高總數45個基數計算資遣費共2,477,205 元，開立同額支票

    乙紙，卻遭原告拒絕簽領。復於同年12月26日，經勞工局調

    解後，兩造最終以原告同意簽領上開2,477,205 元支票、其

    餘請求權拋棄及被告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內容為條件

    成立調解，而伊業已履行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等調解方案內容，參酌勞資爭議處理法及民法

    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行主張或請求補貼及紀念金幣。其次

    ，原告主張每日補貼816 元，並依此請求每年116 天休假日

    ，合計5 年之薪資473,280 元，及退休45個月之休假薪資38

    2,512 元，合計825,756 元云云。惟查，該每日補貼816 元

    ，係指「行車旅費」，係伊自營運以來即實施以「趟次計酬

    」，須由出勤駕駛於每日填具「進出口貨櫃營運行車紀錄表

    」，交予伊輸入電腦計算每月行車旅費。由於係按「趟次」

    計算，故有出勤之駕駛始有行車旅費，未出勤、假日及國定

    假日均不包含在內。而原告自105 年3 月病癒銷假上班後，

    雖無法勝任司機職務，惟伊為體恤其身體狀況，仍依領班駕

    駛薪資結構給薪，意即縱使原告未出車及帶領駕駛班員，只

    要每日上班8 小時，原告均給付行車旅費816 元，足堪伊已

    相當體恤原告因病無法擔任駕駛之職位調動。又縱使伊已從

    寬給予行車旅費，也未曾將假日或國定假日納入核給及計算

    行車旅費之天數，而原告長期擔任伊駕駛，顯見其於任職之

    初，即有與伊達成以行車旅費取代出勤工資之合意，兩造均

    認知行車旅費僅於出勤時才須給付，且伊所給付原告之工資

    高於基本工資，則該勞動條件並未違反勞基法關於工資之強

    制規定，參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85年度台上

    第1973號民事判決意旨，原告再訴請伊給付未出勤日

    之行車旅費，洵無理由。退萬步言，兩造既於108 年12月20

    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2 年10月25日始起訴請求補貼

    ，則於107 年10月26日前之補貼，均已罹於5 年請求權時效

    。末查，原告請求發放之紀念金幣，係伊所屬之台塑企業集

    團於每年5 月1 日勞動節時，統一對於符合系爭獎勵辦法第

    2.1 條規定之正式人員，依服務年資等級致贈紀念金幣，其

    發放範圍除「在職員工」外，尚包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

    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且需符合符合特定資格者，此為台

    塑企業集團給予資深敬業及優良員工之特別獎勵，性質上屬

    恩惠性且一次性之給予，自應尊重伊之規章制度。經查，原

    告之服務年資雖已滿35年，惟其既於108 年12月26日同意以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辦理「資遣」，並要求伊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作為和解條件，自非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

    在職中死亡之人員」，是其既不符合系爭獎勵辦法之規定，

    則伊未頒發紀念金幣並無違誤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

  ㈡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依

    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審

    核報告形式真正不爭執。

  ㈢原告於105年2月1日因左大腦梗塞中風，000年0月0日出院病

    歷摘要記載有症狀，但無顯著殘障，可以自己執行日常生活

    活動者。

  ㈣原告於0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記載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

    月2日勞保年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

  ㈤被告於108年12月9日台貨人字第00071號人事通知單，依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之規定予以資遣原告。

  ㈥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

    調解成立，調解方案如下：

  ⑴本案勞資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

    起終止勞動契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109 年1 月10日（含

    ）前以雙掛號郵寄給勞方。

  ⑵又勞資雙方合意以2,477,205元作為資遣費之給付，勞方其餘

    請求權不再主張，雙方達成和解。給付方式由資方現場交付

    面額2,477,205 元支票乙紙（支票號碼JE0000000）予勞方

    簽領。

  ⑶上開協議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

    爭執，並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

    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

  ㈦被告已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㈧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形式真正不爭執。

  ㈨兩造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調解

    事由為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

    年紀念金幣，兩造調解不成立。

  ㈩兩造於111年5月13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系爭調

    解方案），調解事由乃兩造合意2,477,205元資遣費之給付

    ，由被告開立新支票予原告。

  原告於111 年6 月15日以111 年5 月13日調解方案聲請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 年度勞執字第26號裁定准許強

    制執行，被告抗告後，兩造於111 年8 月11日調解成立，被

    告給付原告調解方案之調解金額，兩造合意原告不得再依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108 年12月26日、111 年5 月13日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請求及強制執行。

五、本件爭點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六、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項基本

    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基法

    第21條定有明文。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不低於基本工資及

    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例、休假工資、備勤工資及延時

    工資等之總合，則該工資之約定，自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

    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勞方尚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及備勤工資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從事

    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之工廠守衛，與必須持績密集付出勞力

    之生產線上勞工，二者工作性質有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

    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

    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職司守衛之勞工，如已同意例休假日

    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八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

    資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動基準法

    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

    ，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故上開從事守衛工作

    者，能否再請求例休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似應以其約定

    工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加計例休假日及延時工

    資之總額為斷（85年度台上第1973判決意旨參照）。足見勞

    工應領之薪資總額，原則上得依其工作性質，由勞、雇雙方

    於勞基法所定上開範圍內予以議定，經議定後，雙方即應受

    拘束，不容事後任意翻異，更行請求逾時加班工資。

　㈡本件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被告應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

    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資共計825,765元等語。

    惟：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

    司依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

    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觀諸審核報告所示，被告公司之司機

    兼任配台員工作，因每日理貨數不同，為使貢獻度與報酬合

    理化，而設定以理貨「基數」核給津貼，每日800元，8基數

    ，即每基數100元，當日配台工作基數6.23，加計當日實際

    裝、卸基數，即為當日理貨津貼，惟為斟酌在貨源量不足，

    當日理貨基數無法達成8基數，在此情況下，予以8基數核給

    理貨津貼等語（本院卷第23頁），足見理貨津貼乃補貼司機

    兼任配台員於工作量大時，得依工作量提高津貼數，若當日

    工作量小於基本8基數，亦給予8基數之理貨津貼。且依該文

    義，理貨津貼需於有出勤之日始有核算之可能，休息日當無

    理貨津貼給予，自不待言。且原告亦自承其擔任司機原之薪

    資已有4、5萬元等語，可見已高於基本工資。而原告提出該

    審核報告，已見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其所擔任司機兼配台

    員職務，即係以該理貨津貼核發津貼給予，揆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原告自應受被告上開規定所約束。原告主張被告應比

    照其他行政人員，於例假、休息日等，補給原告理貨津貼等

    語，即無所據。至原告既不得請求例假、休息日之理貨津貼

    給予，則其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一節，即

    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七、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㈠按凡到職日起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

    停薪留職期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5年（含）以上逢5倍數者

    。凡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符合資格者，

    其獎勵標準及致贈日期比照在職人員辦理。對於符合發放資

    格惟考績異常者於遞延發放期間內申請退休、命令退休及死

    亡一律發放紀念幣，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訂有明

    文。

  ㈡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任職至

    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即達35年，固堪認定。然原告本於0

    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月2日勞保年

    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惟原告於108年11月28日再向被告

    表示不願辦理退休，然因小中風影響腦部部分神經，無法擔

    任駕駛工作等情，有約談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279頁）。

    而被告稱有給原告機會要跟原告調整職務擔任間接人員工作

    而非司機工作，但是薪資結構要依照間接人員，但原告不同

    意等語。核與原告稱公司有跟伊講轉職的事情，但伊擔任司

    機人員薪資已4、5萬元，如轉任行政人員薪資只有2萬多元

    ，這樣子不合理，伊30幾年的年資就浪費，伊就不同意等語

    相符。則被告因原告自105年2月1日起因中風而無法勝任司

    機工作，被告仍給予原告相同職務迄至108年11月28日止，

    該期間已逾3年半，而原告亦無願接受其他職務之安排，則

    被告以原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予以資遣原告，難認有違解

    僱之最後手段性而於法不合之情。且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

    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調解成立，合意雙方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

    ，由被告給付原告2,477,205元資遣費，並給予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且該調解尚未經宣告無效，業經認定如前，則兩造

    勞雇關係至108年12月20日因被告資遣原告而終止，洵堪認

    定。則原告任職被告至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縱已達35年

    ，然原告未在職至致贈紀念金幣當年度即109年4月30日，且

    原告並非辦理退休，而係因無法勝任司機工作而經合法資遣

    ，且經兩造調解後由被告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自

    無合乎上開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所示，凡到職日起至

    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停薪留職期

    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35年；或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

    中死亡之人員等發放資格，亦可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

    35年紀念金幣1枚等語，即無所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

    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原告，均非有據，均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嚮，爰不一一論述。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謝文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劉文樹    

被      告  臺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振青  

訴訟代理人  洪敬亞  



            張德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勞動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勞動事件法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26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下稱第一次調解），調解事由乃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項不適任原駕駛職務工作為由，將原告資遣，原告認應繼續留任擔任警衛職務而提出申請，經兩造於上開調解期日進行調解，達成雙方合意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自108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於109年1月10日前交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新臺幣（下同）2,477,205元，雙方就本件其餘請求權均拋棄之調解方案。嗣兩造再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下稱第二次調解），調解事由為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年紀念金幣等語，惟兩造調解不成立（詳後述不爭執事項㈥、㈨）。觀諸上開2次調解內容，第一次調解成立部分，僅針對原告不服遭被告資遣而提出調解申請，均未提及第二次調解之薪資補貼與領取金幣事宜，縱第一次調解筆錄內載明：「上開協議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爭執，並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等語，亦難認包含第二次調解內容。是本件原告針對第二次調解內容提起本訴，尚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核先敘明。又原告雖主張第一次調解因內容為資方提供，沒有經過討論，金額與伊可以領取的退休金相較亦有所不足，且被告未給予伊謀職假，故雖經伊簽名，仍屬不合法等語，然原告自承伊當時有跟調解委員說第三點不合理，調解委員說調解筆錄只看主文，其他不重要等語，伊想想就簽了等語。而原告簽立第一次調解筆錄後，依上開法律規定，第一次調解筆錄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如認該調解書有無效之原因，應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原告既未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自不容再事後爭執第一次調解筆錄之效力。況原告於第一次調解筆錄成立後取得之調解金額支票因逾期無法承兌時，再先後於111年5月13日、111年8月11日與被告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本院復行調解成立，由被告再給付原告同額支票，目前被告已確實依第一次調解筆錄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空言第一次調解筆錄不合法等語，並無所據，難認可採。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公司原係擔任駕駛員工作，於民國98年1 月底被告公司縮編後，被指派協助課務處理CY貨櫃運輸作業。伊於98年2 月開始擔任CY助理人員，工作內容為上午駕駛貨櫃車，下午協助處理業務，因被告公司係採用責任制，上班打卡、下班不打卡，致使晚間七、八點下班成為伊之工作常態，且被告公司從未給付加班費。嗣於105 年間，伊成為全職的助理人員，並代理主辦職務，卻因不堪業務繁重，於同年間罹患腦中風並傷及腦幹，雖症狀較輕微但仍有反應較遲鈍之情形，被告公司立即調整伊之職務為門禁、守衛、地鎊、報廢材料驗收等。惟於108 年間，被告公司竟以公司政策及伊「無法勝任駕駛工作」等理由將伊資遣。嗣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雖調解成立，然該調解成立不合法。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每日給予816 元之津貼，此乃經常性的給予工資，參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9條規定，上述津貼之發放應包含「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在內，惟被告公司僅在「上班日」及「特休假」始發給放津貼，明顯違反上述勞基法之規定，爰以每年休假日116 日、每月平均休假9.6 日為計算基準，依法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資共計825,765元。又被告公司為獎勵員工之辛勞，特制定「資深敬業及優良從業人員獎勵辦法」（下稱系爭獎勵辦法），並依系爭獎勵辦法發放紀念金幣，使員工服務每滿五年得獲頒一次紀念金幣，紀念金幣由小而大。經查，伊於被告公司服務之年資已有35年又2 個月，理應不論退休或離職，均能獲頒紀念金幣6.8 錢，詎被告公司卻拒絕發放紀念金幣。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73年10月13日起任職伊公司並擔任司機乙職，因其於105 年初突發腦中風，傷及腦神經，雖於同年3 月23日銷假上班，然伊為體諒其身體狀況尚需時間療養而無法立即回任聯結車司機，故暫將其工作內容調整為協助處理極為簡單事務之工作。期間伊多次約詢原告了解是否可回任駕駛工作，惟原告均回覆尚未痊癒無法駕駛聯結車。至108 年5 月6 日，原告陳情因中風影響部分神經，無法勝任駕駛工作，請求伊同意其於108 年12月2 日勞保年資屆滿時離職。嗣於上述期日屆至前，原告竟改口表示其無意申請退休，伊考量原告確已無法勝任駕駛工作，於108 年12月2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原告於資遣前六個月即108 年6 月至11月之平均工資為55,049元暨原告之工作年資35年2 個月又7 日為計算基準，以相當於退休舊制最高總數45個基數計算資遣費共2,477,205 元，開立同額支票乙紙，卻遭原告拒絕簽領。復於同年12月26日，經勞工局調解後，兩造最終以原告同意簽領上開2,477,205 元支票、其餘請求權拋棄及被告公司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等內容為條件成立調解，而伊業已履行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等調解方案內容，參酌勞資爭議處理法及民法

    之規定，原告自不得再行主張或請求補貼及紀念金幣。其次，原告主張每日補貼816 元，並依此請求每年116 天休假日，合計5 年之薪資473,280 元，及退休45個月之休假薪資382,512 元，合計825,756 元云云。惟查，該每日補貼816 元，係指「行車旅費」，係伊自營運以來即實施以「趟次計酬」，須由出勤駕駛於每日填具「進出口貨櫃營運行車紀錄表」，交予伊輸入電腦計算每月行車旅費。由於係按「趟次」計算，故有出勤之駕駛始有行車旅費，未出勤、假日及國定假日均不包含在內。而原告自105 年3 月病癒銷假上班後，雖無法勝任司機職務，惟伊為體恤其身體狀況，仍依領班駕駛薪資結構給薪，意即縱使原告未出車及帶領駕駛班員，只要每日上班8 小時，原告均給付行車旅費816 元，足堪伊已相當體恤原告因病無法擔任駕駛之職位調動。又縱使伊已從寬給予行車旅費，也未曾將假日或國定假日納入核給及計算行車旅費之天數，而原告長期擔任伊駕駛，顯見其於任職之初，即有與伊達成以行車旅費取代出勤工資之合意，兩造均認知行車旅費僅於出勤時才須給付，且伊所給付原告之工資高於基本工資，則該勞動條件並未違反勞基法關於工資之強制規定，參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85年度台上第1973號民事判決意旨，原告再訴請伊給付未出勤日

    之行車旅費，洵無理由。退萬步言，兩造既於108 年12月20

    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2 年10月25日始起訴請求補貼

    ，則於107 年10月26日前之補貼，均已罹於5 年請求權時效

    。末查，原告請求發放之紀念金幣，係伊所屬之台塑企業集團於每年5 月1 日勞動節時，統一對於符合系爭獎勵辦法第2.1 條規定之正式人員，依服務年資等級致贈紀念金幣，其發放範圍除「在職員工」外，尚包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且需符合符合特定資格者，此為台塑企業集團給予資深敬業及優良員工之特別獎勵，性質上屬恩惠性且一次性之給予，自應尊重伊之規章制度。經查，原告之服務年資雖已滿35年，惟其既於108 年12月26日同意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辦理「資遣」，並要求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作為和解條件，自非屬「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是其既不符合系爭獎勵辦法之規定，則伊未頒發紀念金幣並無違誤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

  ㈡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依

    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審

    核報告形式真正不爭執。

  ㈢原告於105年2月1日因左大腦梗塞中風，000年0月0日出院病

    歷摘要記載有症狀，但無顯著殘障，可以自己執行日常生活

    活動者。

  ㈣原告於0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記載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

    月2日勞保年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

  ㈤被告於108年12月9日台貨人字第00071號人事通知單，依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之規定予以資遣原告。

  ㈥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

    調解成立，調解方案如下：

  ⑴本案勞資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

    起終止勞動契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109 年1 月10日（含

    ）前以雙掛號郵寄給勞方。

  ⑵又勞資雙方合意以2,477,205元作為資遣費之給付，勞方其餘請求權不再主張，雙方達成和解。給付方式由資方現場交付面額2,477,205 元支票乙紙（支票號碼JE0000000）予勞方簽領。

  ⑶上開協議履行後，勞方就本案其餘請求權拋棄並不再有任何

    爭執，並放棄民事請求權、刑事責任之自訴、告訴（發）權

    利暨行政上之主張（如已申訴、檢舉，並同意一併撤銷）。

  ㈦被告已給付原告2,477,205 元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㈧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形式真正不爭執。

  ㈨兩造於109年12月23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調解

    事由為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812,030元薪資補貼及領取滿35

    年紀念金幣，兩造調解不成立。

  ㈩兩造於111年5月13日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成立（系爭調

    解方案），調解事由乃兩造合意2,477,205元資遣費之給付

    ，由被告開立新支票予原告。

  原告於111 年6 月15日以111 年5 月13日調解方案聲請裁定

    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1 年度勞執字第26號裁定准許強

    制執行，被告抗告後，兩造於111 年8 月11日調解成立，被

    告給付原告調解方案之調解金額，兩造合意原告不得再依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108 年12月26日、111 年5 月13日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請求及強制執行。

五、本件爭點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六、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有無理由？被告為時效

    抗辯有無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基法第21條定有明文。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不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例、休假工資、備勤工資及延時工資等之總合，則該工資之約定，自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勞方尚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及備勤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之工廠守衛，與必須持績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二者工作性質有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職司守衛之勞工，如已同意例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八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故上開從事守衛工作者，能否再請求例休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似應以其約定工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加計例休假日及延時工資之總額為斷（85年度台上第1973判決意旨參照）。足見勞工應領之薪資總額，原則上得依其工作性質，由勞、雇雙方於勞基法所定上開範圍內予以議定，經議定後，雙方即應受拘束，不容事後任意翻異，更行請求逾時加班工資。

　㈡本件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被告應自105年起至108 年12月9 日止，補發給例假、休息日之薪資共計825,765元等語。惟：原告任職被告公司高雄廠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被告公司依85年9月4日審核報告所載內容核發理貨司機津貼816 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觀諸審核報告所示，被告公司之司機兼任配台員工作，因每日理貨數不同，為使貢獻度與報酬合理化，而設定以理貨「基數」核給津貼，每日800元，8基數，即每基數100元，當日配台工作基數6.23，加計當日實際裝、卸基數，即為當日理貨津貼，惟為斟酌在貨源量不足，當日理貨基數無法達成8基數，在此情況下，予以8基數核給理貨津貼等語（本院卷第23頁），足見理貨津貼乃補貼司機兼任配台員於工作量大時，得依工作量提高津貼數，若當日工作量小於基本8基數，亦給予8基數之理貨津貼。且依該文義，理貨津貼需於有出勤之日始有核算之可能，休息日當無理貨津貼給予，自不待言。且原告亦自承其擔任司機原之薪資已有4、5萬元等語，可見已高於基本工資。而原告提出該審核報告，已見原告於任職被告期間，其所擔任司機兼配台員職務，即係以該理貨津貼核發津貼給予，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自應受被告上開規定所約束。原告主張被告應比照其他行政人員，於例假、休息日等，補給原告理貨津貼等語，即無所據。至原告既不得請求例假、休息日之理貨津貼給予，則其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一節，即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七、原告主張被告應加發35週年紀念幣1枚予原告有無理由？

  ㈠按凡到職日起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停薪留職期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5年（含）以上逢5倍數者。凡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符合資格者，其獎勵標準及致贈日期比照在職人員辦理。對於符合發放資格惟考績異常者於遞延發放期間內申請退休、命令退休及死亡一律發放紀念幣，被告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訂有明文。

  ㈡原告自73年10月13日起任職至108年12月20日被告資遣原告

    之日止，任職逾35年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任職至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即達35年，固堪認定。然原告本於000年0月0日出具陳情書，呈請公司同意108年12月2日勞保年資屆滿之時，辦理退休，惟原告於108年11月28日再向被告表示不願辦理退休，然因小中風影響腦部部分神經，無法擔任駕駛工作等情，有約談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279頁）。而被告稱有給原告機會要跟原告調整職務擔任間接人員工作而非司機工作，但是薪資結構要依照間接人員，但原告不同意等語。核與原告稱公司有跟伊講轉職的事情，但伊擔任司機人員薪資已4、5萬元，如轉任行政人員薪資只有2萬多元，這樣子不合理，伊30幾年的年資就浪費，伊就不同意等語相符。則被告因原告自105年2月1日起因中風而無法勝任司機工作，被告仍給予原告相同職務迄至108年11月28日止，該期間已逾3年半，而原告亦無願接受其他職務之安排，則被告以原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予以資遣原告，難認有違解僱之最後手段性而於法不合之情。且兩造於108年12月26日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進行調解，兩造調解成立，合意雙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 款自108 年12月20日起終止勞動契約，由被告給付原告2,477,205元資遣費，並給予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該調解尚未經宣告無效，業經認定如前，則兩造勞雇關係至108年12月20日因被告資遣原告而終止，洵堪認定。則原告任職被告至108年10月12日時，年資縱已達35年，然原告未在職至致贈紀念金幣當年度即109年4月30日，且原告並非辦理退休，而係因無法勝任司機工作而經合法資遣，且經兩造調解後由被告核發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自無合乎上開資深敬業從業人員獎勵辦法所示，凡到職日起至致贈紀念幣當年度4月30日止之實際服務年資（停薪留職期間年資應予以扣除）達35年；或申請退休、命令退休或在職中死亡之人員等發放資格，亦可認定。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35年紀念金幣1枚等語，即無所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825,765 元，及自108 年12月2 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應加發35週年紀念金幣1枚予原告，均非有據，均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嚮，爰不一一論述。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工法庭    法  官  謝文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